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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前    言 
本标准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代替 GB11552-1999《轿车内部凸出物》。 

本标准的技术内容修改采用 ECE R21《关于机动车内部凸出物的认证统一规定》（修订本 2）及随

后截止到 2003 年 1 月发布的所有增补件、勘误表的英文版和法文版。 

本标准根据 ECE R21 重新起草。在附录 A 中列出了本标准章条编号与 ECE R21 章条编号的对照一

览表。 

考虑到我国国情，在采用 ECE R21 时，本标准做了一些修改。 

本标准与 ECE R21 的主要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 删除ECE R21 附录 5“三维H点确定程序”的相关内容，标准中涉及到该方面的内容参照

GB11551-2003 附录C中的内容执行，避免了由于标准用语的差异在实际操作时产生误差。 

─ 删除 ECE R21 中第 3 章“认证申请”、第 4 章“认证”、第 6 章“车型认证的变更和扩展”、第 7 章“生

产一致性”、第 8 章“生产不一致的处理”、第 9 章“正式停产”、第 10 章“主管部门及检测机构的名称和

地址”以及附录 2“通知单”、附录 3“认证标志的布置”的内容，其原因是标准体系和法规体系的差异所致。 

为便于使用，对于 ECE R21 还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 “本法规”改为“本标准”； 

─ 增加资料性附录 A。 

本标准与 GB11552-1999《轿车内部凸出物》的主要差异有： 

─ 变更了标准的适用范围（由轿车变更为 M1 类汽车，并增加了对车窗、天窗及隔断系统电操作

的要求）（本版的 1）； 
─ 增加了部分术语和定义（本版的 3.2、3.10～3.18）； 
─ 增加了车窗、天窗及隔断系统的电操作（本版的 4.8）； 

─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A“本标准章条编号与ECE R21 章条编号对照”（本版的附录A）；

─ 增加了规范性附录B“动态确定的头部碰撞区的确认”（本版的附录B）；

─ 增加了规范性附录E“柱状试验棒在天窗及车窗开口中的典型位置”（本版的附录E）； 

─ 按照ECE R21 修订版，对撞击速度进行了修改（本版的G. 4.2.1）； 

本标准的附录 A、附录 D 为资料性附录，附录 B、附录 C、附录 E、附录 F、附录 G、附录 H 为规

范性附录。 

对于新认证车型，本标准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对于在生产车型，本标准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神龙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汽车公司、国家汽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襄樊）、东风

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尹爽清、余忠皋、黄小枚、王捍华、童国胜、李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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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用车内部凸出物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乘员舱内部构件（内后视镜除外）、操纵件、顶盖或活动顶盖、座椅靠背和座椅后部

零件在凸出物方面的要求，以及车窗、天窗和隔断系统的电操作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 M1 类汽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11551—2003 乘用车正面碰撞的乘员保护 

GB 14166 机动车成年乘员用安全带和约束系统 

GB 15083 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 

ISO 2575：2004 道路车辆—操纵件、指示器和信号装置符号 

ISO 6487：1980 碰撞试验测量技术：检测仪器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内部构件 Interior fittings 
除内后视镜以外的乘员舱内部零件，还涉及操纵件的布置、顶盖或活动顶盖、座椅靠背和座椅后部

零件，以及车窗、天窗和隔断系统的电操作。 
3．2 

车辆型式 vehicle type 
就乘员舱内部构件而言，在下列主要方面没有差异的 M1 类车辆： 
——乘员舱的轮廓和构成材料； 
——操纵件的布置； 
——保护系统的性能（如果制造商选择按照附录 B（动态评价）来确定头部碰撞区内的基准区）。 
与已认证的系统或车型相比，如果待认证车型能为乘员提供相同或更好的保护，则仅保护系统性能

不同的车型仍属于同一车型。 
3．3 
 基准区 reference zone 
 除去下列区域的头部碰撞区，按照本标准附录 C 或者附录 B（由制造商选择）来确定（见附录 D
对 3．3 的注解）： 

a) 方向盘外缘再加 127 mm 的环带水平向前投影的区域，下边界是与方向盘下缘相切的水平面（方

向盘处于直线行驶位置）； 
b) 上述规定的区域边缘与最近的汽车侧壁之间的仪表板表面部分，下边界是与方向盘下缘相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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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面； 
c) 前风窗两侧的支柱。 

3．4 
 仪表板上下分界线 level of the instrument panel 
 由仪表板垂直切线的切点所确定的线（见附录 D 对 3．4 的注解）。 
3．5 
 顶盖 roof 
 汽车顶部由前风窗上缘与后窗上缘和两侧围上框架所围成的部分（见附录 D 对 3．5 的注解）。 
3．6 
 腰线 belt line 

由车辆侧窗下缘形成的一条线。 
3．7 
 敞蓬车 convertible car 
 除前风窗支柱、滚翻保护支架和/或座椅安全带固定点外，腰线以上车身结构无刚性零件的车辆（见

附录 D 对 3．5 及 3．7 的注解）。 
3．8 
 活顶汽车 vehicle with opening roof 
 相对于腰线以上车辆结构件，顶盖或其一部分能向后折叠、打开或滑动的车辆（见附录 D 对 3．5
的注解）。 
3．9 
 折叠座椅 folding (tip-up) seat 
 临时使用的辅助座椅，在通常情况下是折叠的。 
3．10 
 保护系统    Protective system 
 用于约束乘员的内部构件和装置。 
3．11 
 保护系统的型式    Type of a protective system 
 在下列主要方面没有差异的一类保护装置： 

——技术特征； 
——几何参数； 
——构成材料。 

3．12 
 电动车窗 power-operated windows 

靠车辆电源来关闭的车窗。 
3．13 
 电动天窗 power-operated roof-panel systems 
 车顶可活动的盖板，靠车辆电源来关闭，可作滑动和/或角度开启。不包括敞蓬顶盖系统。 
3．14 
 电动隔断系统 power-operated partition systems 
 将乘用车乘员舱分隔成至少两个区域的系统，靠车辆电源来关闭。 
3．15 
 开口 opening 

从车辆内部或乘员舱后部（对隔断系统）观察时，电动车窗/隔断系统/天窗的上边缘或开启边（取

决于关闭方向）与形成车窗/隔断系统/天窗边界的车辆结构之间的最大无障碍空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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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测量开口， 将一个柱形试验棒从车内伸到车外(不要用力)，或者，必要时，从乘员舱后部开始， 
正常情况下，垂直于车窗、 天窗或隔断系统的边框，并垂直于关闭方向，如附录E图E1所示。 
3．16 
 钥匙   Key  

点火钥匙或电源钥匙的统称。 
3．16．1 
 点火钥匙   Ignition key 
 控制汽车发动机或电机运转所需电源的装置。本定义也包括非机械装置。 
3．16．2 
 电源钥匙   Power key 
 允许向汽车电力系统提供电源的装置。电源钥匙也可能是点火钥匙。本定义也包括非机械装置。 
3．17 
 气囊   Airbag 
 辅助汽车安全带和约束系统的装置，也就是，如果发生影响车辆结构的严重碰撞，自动展开柔韧结

构，通过压缩内部容纳的气体，以限制车辆乘员一个或多个部位与乘员舱内部剧烈碰撞的系统。 
3．18 
 尖棱   sharp edge 
 曲率半径小于 2.5mm 的刚性材料的棱边，凸出高度小于 3.2mm 的除外（按照附录 F 的 F．1 描述

的程序从面板测量）。对于凸出高度小于 3.2mm 的情况，只要凸出高度不大于其宽度的一半，并且其边

缘是圆钝的，该最小曲率半径要求不适用（见附录 D 对 3．18 的注解）。 
 
4 要求 
4．1 前排座椅“H”点之前、仪表板上下分界线以上的乘员舱内部构件（侧门除外） 
4．1．1  在 3．3 定义的基准区内，不应存有任何可能增大乘员严重伤害风险的危险粗糙表面或尖棱。

若头部碰撞区是按照附录 C 确定的，下述 4．1．2 至 4．1．6 所述构件，如果符合相应条款的规定，

则应认为是满足要求的。若头部碰撞区是按照附录 B 确定的，则应满足 4．1．7 的要求（见附录 D 对

4．1．1 的注解）。 
4．1．2  在基准区内，仪表板上的构件以及距玻璃表面大于或等于 100 mm 的其它构件，应当符合附

录 G 规定的吸能性。基准区内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构件，可不考虑吸能性（见附录 D 对 4．1．2 的注

解）： 
——按附录 G 的规定进行试验时，摆锤触及的构件位于基准区之外； 
——被测试构件距基准区外被触及的构件不足 100mm，该距离沿基准区的表面测量； 
任何金属支撑物不应有凸起的棱边。 

4．1．3  若仪表板的下缘不满足 4．1．2 条要求，其曲率半径不应小于 19mm（见附录 D 对 4．1．3
的注解）。 
4．1．4  用刚性材料制造的开关、拉钮等构件，按附录F规定的方法测定，当凸出仪表板表面 3.2mm～

9.5mm时，距离凸出部分顶点 2.5mm处的横截面积不应小于 200mm2，且凸出物边缘的曲率半径不应小

于 2.5mm（见附录D对 4．1．4 的注解）。 
4．1．5  当这些构件凸出仪表板表面的高度超过 9.5mm 时，用一直径不大于 50mm 的平端压头，在其

上施加 378N 的向前纵向水平力，这些构件应能缩回仪表板或脱落（见附录 D 对 4．1．5 的注解）： 
当缩回时，其凸出高度应在 9.5mm 以下； 
当脱落时，在原来位置上不应留下高度超过 9.5mm的危险凸出物；距离凸出部分顶点不超过 6.5mm

处的横截面积不应小于 650 mm2。 
4．1．6  如果安装在刚性支架上的凸出物由邵尔（A）硬度低于 50 的软性材料制成，其刚性支架应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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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4．1．4 和 4．1．5 的规定。或者，按照附录 G 所述的程序，通过足够的试验能证明，在撞击试验

时，不会割破邵尔（A）硬度低于 50 的软性材料而接触到支架。在此情况下，半径要求不适用（见附

录 D 对 4．1．6 的注解）。 
4．1．7   若按照附录 B 来确定动态基准区，则应满足下列要求： 
4．1．7．1   如果该车型的保护系统不能阻止假人（附录 B 中 B1．2．1 的规定）的头部与仪表板接

触，从而按照附录 B 确定了动态基准区，那么 4．1．2 至 4．1．6 的要求仅适用于位于该区域内的零

件。 
仪表板上下分界线以上的仪表板其它区域的零件，如果能被直径 165mm 的球体接触，应至少被倒

圆。 
4．1．7．2   如果该车型的保护系统能够阻止假人（附录 B 中 B1．2．1 的规定）的头部与仪表板的

接触，从而确定无基准区，那么 4．1．2 至 4．1．6 的要求不适用于该车型。 
仪表板上下分界线以上的仪表板零件，如果能被直径 165mm 的球体接触，应至少被倒圆。 

 
4．2 前排座椅“H”点之前、仪表板上下分界线以下的乘员舱内部构件（侧门与脚踏板除外） 
4．2．1  除脚踏板及其固定装置以及用附录 H 所述装置和操作程序触及不到的构件外，4.2 所涉及的

各种构件（开关、点火钥匙等），均应符合 4．1．4 至 4．1．6 的规定（见附录 D 对 4．2．1 的注解）。 
4．2．2  若手制动杆装在仪表板上或仪表板下方，当其处于松开位置，即使发生正面碰撞，乘员也无

触及它的可能性。否则制动杆表面应满足 4．3．2．3 的要求（见附录 D 对 4．2．2 的注解）。 
4．2．3  设计与制造搁板或其它类似构件时，应保证其支架没有凸起的棱边，并应满足下列要求之一

（见附录 D 对 4．2．3 的注解）： 
4．2．3．1  搁板或其它类似构件朝向车厢内部的部分应为高度不小于 25mm 的一块表面，该表面边

缘的曲率半径不小于 3.2mm。且该表面应由吸能材料制成或覆盖，检验方法按附录 G 的规定，试验时

冲击力应施加在纵向水平方向（见附录 D 对 4．2．3．1 的注解）。 
4．2．3．2  用直径为 110mm 的圆柱形压头（轴线铅垂），施加 378N 的向前纵向水平力，作用于搁板

或其它类似构件上时，这些搁板或其它类似构件应脱落、碎裂、明显变形或缩回，在搁板的边缘，没有

产生危险的尖角。检验时作用力应施加于搁板或其它类似构件强度最大的部位上（见附录 D 对 4．2．3．2
的注解）。 
4．2．4  如上述构件，安装在刚性支架上，由邵尔（A）硬度低于 50 的材料制成，其刚性支架应满足

上述除附录 G 所述吸能要求外的各项规定。或者，按照附录 G 所述的程序，通过足够的试验能证明，

在撞击试验时，不会割破邵尔（A）硬度低于 50 的软性材料而接触到支架。在此情况下，半径要求不

适用。 
 
4．3  通过最后排座椅上的人体模型躯干基准线的横向平面之前的乘员舱其它内部构件（见附录 D 对

4．3 的注解） 
4．3．1 范围 

下述 4．3．2 的要求适用于控制手柄、操纵杆、按钮以及上述 4．1 和 4．2 中未包括的其它凸出物。 
4．3．2  要求 

如果 4．3．1 所述的构件布置在能被车辆乘员所接触的位置上，则这些构件应满足 4．3．2．1 至

4．3．4 的要求。如果这些构件能被直径为 165mm 的球体所触及，在前排座椅最低的“H”点以上及最后

排座椅上的人体模型躯干基准线的横向平面之前，且在 3．3 a) 和 b) 所规定的区域之外，那么就认为

这些构件可能被碰到，如果满足下列条件，则认为这些构件满足上述要求（见附录 D 对 4．3．2 的注

解）：  
4．3．2．1  构件表面的边缘应倒圆，其曲率半径不应小于 3．2mm（见附录 D 对 4．3．2．1 的注解）； 
4．3．2．2  操纵杆和按钮的设计与制造应保证，受到一个 378 N 向前纵向水平力作用时，处于对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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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利位置的凸出物应降至距板面 25mm 以内或脱落或弯曲变形。当其脱落或弯曲变形时，在原位置

上不应留下危险凸出物。但玻璃升降器的操纵手柄，允许凸出于板面 35 mm（见附录 D 对 4．3．2．2
的注解）。 
4．3．2．3  当手制动杆处于松开位置及变速杆处于任意前进档时，除非在 3．3 a) 和b) 所规定的区

域内或者在通过前排座椅“H”点的水平面之下，否则沿纵向水平方向距离最凸出部位 6．5mm处的横截

面面积不应小于 650 mm2，曲率半径不应小于 3．2 mm（见附录D对 4．3．2．3 的注解）。 
4．3．3   上述 4．3．2．3 的要求不适用于装在地板上的手制动杆；对这类手制动杆，当其处于松开

位置时，如操纵杆任何部分的高度，在通过前排座椅最低的“H”点的水平面以上，则在距离凸出顶点不

超过 6．5mm（沿垂直方向测量）处的水平面上测得的横截面积至少为 650mm2。曲率半径应不小于

3．2mm。 
4．3．4   上述各条未包括的其它车辆构件，如座椅滑轨、座椅的水平、上下调节机构、安全带卷收器

等，如果这些构件的位置低于通过每个座位“H”点的水平面，即使乘员有可能触及它们，也不受这些条

款的限制（见附录 D 对 4．3．4 的注解）。 
4．3．4．1   装在顶盖上但不属于顶盖结构的构件，如拉手、顶棚灯、遮阳板等，其曲率半径应不小

于 3．2mm。凸出部分的宽度应不小于向下的凸出量；或者，这些凸出部分应通过附录 G 规定的吸能试

验（见附录 D 对 4．3．4．1 的注解）。 
4．3．5   对于安装在刚性支架上的一部分由邵尔（A）硬度低于 50 的软性材料制成的构件，其刚性

支架应满足上述规定。或者，按照附录 G 所述的程序，通过足够的试验能证明，在撞击试验时，不会

割破邵尔（A）硬度低于 50 的软性材料而接触到支架。在此情况下，半径要求不适用。 
4．3．6   电动车窗和隔断系统以及它们的操纵件，应满足下述 4．8 的要求。 
 
4．4   顶盖（见附录 D 对 4． 4 的注解） 
4．4．1   范围 

下述 4．4．2 的要求适用于顶盖内表面，但不适用于直径 165 mm 的球体触及不到的顶盖零件。 
4．4．2   要求 
4．4．2．1   位于乘员上方或前方的顶盖内表面上，不允许有任何向后或者向下的危险粗糙表面或尖

棱。凸出部分的宽度不应小于向下的凸出量，其棱边的曲率半径不应小于 5mm。特别地，顶盖的刚性

拱架或加强筋，除了顶盖前后横梁及侧梁外，其向下的凸出量不应大于 19mm（见附录 D 对 4．4．2．1
的注解）。 
4．4．2．2   如果顶盖的拱架或加强筋不满足 4．4．2．1 的要求，则应通过附录 G 规定的吸能试验。 
4．4．2．3   支撑顶盖内衬的钢丝和遮阳板框架的钢丝，其直径不应超过 5mm；或者符合附录 G 的规

定。遮阳板框架的非刚性附属零件应符合上述 4．3．4．1 的规定。 
 
4．5   活顶汽车（见附录 D 对 4．5 的注解） 
4．5．1   要求 
4．5．1．1   下列要求及上述 4．4 的规定适用于当顶盖处于关闭位置时的活顶汽车。 
4．5．1．2   顶盖的开启机构与操纵机构应满足下列规定（见附录 D 对 4．5．1．2、4．5．1．2．1
和 4．5．1．2．2 的注解）： 
4．5．1．2．1   机构应具有防止意外动作或延迟动作的功能（见附录 D 对 4．5．1．2、4．5．1．2．1
和 4．5．1．2．2 的注解）。 
4．5．1．2．2   机构表面的边缘为圆角，圆角半径不应小于 5mm（见附录 D 对 4．5．1．2、4．5．1．2．1
和 4．5．1．2．2 的注解）。 
4．5．1．2．3   当机构处于停止位置时，这些机构应处于不能被直径 165 mm 的球体所触及的区域。

如不能满足此条件，则开启机构与操纵机构在停止位置时，要么处于缩入状态；要么这些机构的设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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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满足下列规定：当受到一个沿球头模型轨迹切线的冲击方向（按附录 G 的规定）施加的 378 N 的

作用力时，或者凸出高度（按附录 F 的测量方法测量）降至距机构的安装表面 25mm 以内；或者这些

机构在力的作用下脱落，且脱落后在原位置上不应留下任何危险的凸出物（见附录 D 对 4．5．1．2．3
的注解）。 
4．5．2   电动天窗及其操纵件，应满足下述 4．8 的要求。 
 
4．6   敞蓬车（见附录 D 对 4．6 的注解） 
4．6．1   对于敞蓬车，滚翻保护支架上部的下缘和风窗框上部，在所有正常使用位置，都应满足 4．4
的要求。位于乘员上方或前方的用于支撑非刚性顶盖的折叠杆件或连接件，不应有向后或向下的危险粗

糙表面或尖棱（见附录 D 对 4．6．1 的注解）。 
 
4．7   固定在车辆上的座椅后部的零件 
4．7．1   要求 
4．7．1．1   座椅后部的零件表面不应有任何可能增加乘员伤害风险或严重程度的危险粗糙表面或尖

棱（见附录 D 对 4．7．1．1 的注解）。 
4．7．1．2   处于4．7．1．2．1和4．7．1．2．2所规定的界线以内的头部碰撞区（按附录C的规定

确定）的前排座椅靠背部分，应满足附录G规定的吸能性能。为确定头部碰撞区，若前排座椅可调，则

它们应处于最后驾驶位置，其靠背角应尽可能接近25°，除非制造商另有规定（见附录D对4．7．1．2
的注解）。 
4．7．1．2．1   对于独立式前排座椅，其后排乘员头部碰撞区，应在前排座椅靠背后面的顶部自座椅

中心面向两侧各延伸 100mm 的区域内。 
4．7．1．2．1．1   对于带有头枕的座椅，每次进行试验时头枕都应处于最低位置，试验作用点应位

于通过头枕中心的铅垂线上。 
4．7．1．2．1．2   对于设计可供多种车型安装的座椅，碰撞区应按这些车型中最后驾驶位置为最不

利的那种车型来确定，这样确定的碰撞区可认为能适用于所有其它的车型。 
4．7．1．2．2   对于整体式前排座椅，其头部碰撞区在每个外侧乘员中心面向两侧各延伸 100mm 处

的两纵向垂面之间。整体式前排座椅每个外侧座位的中心面位置由制造商规定。 
4．7．1．2．3   在 4．7．1．2．1 至 4．7．1．2．2 所规定的界线以外的头部碰撞区内，座椅框架应

加衬垫，以避免乘员头部与之直接接触；而且在此区域内，框架的曲率半径应至少为 5mm。或者，这

些部件满足附录 G 规定的吸能要求（见附录 D 对 4．7．1．2．3 的注解）。 
4．7．2   这些规定不适用于最后排座椅、面向车辆侧方或后方的座椅、背靠背的座椅及折叠座椅。如

果座椅、头枕及其支撑架的头部碰撞区内有覆盖了邵尔（A）硬度低于 50 的软性材料的零件，其刚性

零件应满足上述除了附录 G 所述吸能性之外的各项规定。 
4．7．3   若座椅已通过试验证明满足 GB 15083（或 ECE R17 的 03 系列修正本或更新版本）的要求，

则认为其满足 4．7 的要求。 
 
4．8   车窗、天窗及隔断系统的电操作 
4．8．1   下列要求适用于车窗/天窗/隔断系统的电操作，以便将偶然或错误操作引起伤害的可能性减

至最低限度。 
4．8．2   正常操作要求 

除了 4．8．3 条规定的情况外，在下列一种或多种情况下，电动车窗/天窗/隔断系统才允许被关闭： 
4．8．2．1   点火钥匙插入点火开关中，处于任一使用位置，或者非机械装置处于相同状态时； 
4．8．2．2   电源钥匙已接通电动车窗、天窗或隔断系统的供能装置时； 
4．8．2．3   手动不用车辆电源助力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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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4   持续激活位于车辆外部的关闭装置时； 
4．8．2．5   关闭点火、或拔出点火钥匙后（或者非机械装置处于类似状态时），且两个前车门都还没

有被打开到足以允许乘员外出之前的时间间隔内； 
4．8．2．6   电动车窗、天窗或隔断系统从开口不超过 4mm 处开始关闭时； 
4．8．2．7   无上门框车门的电动车窗自动关闭时（无论该车门何时被关上）。在此情况下，在车窗关

闭之前，其最大开口不应超过 12mm。 
4．8．2．8   只要满足下列条件之一，应允许通过遥控器的持续激活，进行遥控关闭： 
4．8．2．8．1   遥控器与车辆之间的作用距离不应超过 6m； 
4．8．2．8．2   如果车辆可直接看见，则遥控器与车辆之间的作用距离不应超过 11m。通过在遥控器

与车辆之间放置一个不透明的平板，可对此进行检验。 
4．8．2．9   仅对驾驶员侧车门的电动车窗以及天窗，且仅在点火钥匙处于发动机运转位置期间，应

允许一触式关闭。在已关闭发动机或者已取出点火钥匙/电源钥匙后（或者非机械装置处于相同状态时），

且两个前车门都还没有被打开到足以允许乘员外出之前，也允许一触式关闭。 
4．8．3   自动回缩要求 
4．8．3．1   如果电动车窗/天窗/隔断系统安装了自动回缩装置，那么 4．8．2 的要求可不满足。 
4．8．3．1．1   在电动车窗/隔断系统的上边缘，或者在滑动天窗开启边的前缘以及在倾斜天窗尾缘，

开口从 200mm 到 4mm 范围内，在夹紧力大于 100N 之前，该装置应回缩车窗/天窗/隔断系统。 
4．8．3．1．2   在自动回缩之后，车窗/天窗/隔断系统应开启到下列位置之一： 
4．8．3．1．2．1   允许穿过开口放置直径 200mm 的半刚性柱状试验棒的位置，而试验棒与开口的

接触点就是用于确定 4．8．3．1．1 回缩特性的点； 
4．8．3．1．2．2   关闭之前的最初位置； 
4．8．3．1．2．3   比开始回缩时的位置至少多开 50mm 的位置； 
4．8．3．1．2．4   天窗倾斜运动的情况下，最大角度开启位置。 
4．8．3．1．3   按照 4．8．3．1．1，为检查带回缩装置的电动车窗/天窗/隔断系统，从车内通过开

口将测量工具/试验棒伸出车外（对隔断系统，从乘客舱的后部）。棒的圆柱形表面与形成车窗/天窗/隔
断系统边界的车辆结构部分相接触。测量工具的刚度应为(10±0.5)N/mm。试验棒的位置如本标准附录 E
图 E1 所示（通常与车窗/天窗/隔断系统边框垂直，并与关闭方向垂直）。在整个试验期间，试验棒相对

于边框及关闭方向的位置应保持不变。 
4．8．4   开关位置和操作 
4．8．4．1   设置或操作电动车窗/天窗/隔断系统开关的方式应将偶然关闭的风险减到最低限度。除

4．8．2．7、4．8．2．9 或 4．8．3 的情况之外，为了关闭，应要求持续促动开关。 
4．8．4．2   所有供车辆后部乘员使用的后风窗、天窗和隔断系统开关应能被驾驶员控制开关关闭，

该控制开关设置在通过前排座椅 R 点的横向铅垂平面之前。如果后风窗、天窗和隔断系统装备了自动

回缩装置，则不要求这种驾驶员控制开关。然而，如果驾驶员控制开关已经存在，它不应干涉自动回缩

装置或者妨碍放下隔断系统。 
设置驾驶员控制开关时应把偶然操作的风险减到最低限度。采用本标准附录 E 图 E2 所示的符号来

标识，也可采用等效的符号，比如使用本标准附录 E 图 E3 复制的 ISO 2575：2004 规定的符号。 
4．8．5   保护装置 

在过载或自动关闭之后，所有用来防止超载或停止时动力源损坏的保护装置都应自动复位。保护装

置复位后，除非有意去操纵控制开关，在关闭方向的运动不应再继续。 
4．8．6   用户手册指南 
4．8．6．1   车辆用户手册应包含有关电动车窗/天窗/隔断系统明晰的使用说明，包括： 
4．8．6．1．1   被夹住的可能的说明； 
4．8．6．1．2   驾驶员控制开关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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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1．3   指明危险的“警告”信息，尤其针对儿童错误使用/操作电动车窗/天窗/隔断系统情况，

该信息应指出驾驶员的责任，包括对其他乘员的指导，以及只有在点火钥匙/电源钥匙被拔出或者非机

械装置处于相同状态时才能离开车辆的建议； 
4．8．6．1．4   当使用遥控器关闭系统（见 4．8．2．8）时，指出应特别当心的“警告”信息，比如，

只有当操作者清楚地看到车辆并确信电动车窗/天窗/隔断系统不会卡住乘员的时候，才能使用遥控。 
4．8．7   如果安装在车辆上的电动车窗/天窗/隔断系统不能按照上述规定的试验程序进行检测，若制

造商能证明对乘员具有相同的或者更好的保护效果，则也可给予认可。 
 
4．9   其它未提及的内部构件 
4．9．1   第 4 章的要求也适用于前面没有提及的，但根据它们的位置，按 4.1 至 4.7 所规定的不同程

序能够为乘员所触及的构件。若这些构件由邵尔（A）硬度低于 50 的软性材料制成，并安装在刚性支

架上，则刚性支架应满足上述规定。或者按照附录 G 所述的程序，通过足够的试验能证明，在撞击试

验时，不会割破邵尔（A）硬度低于 50 的软性材料而接触到支架。在此情况下，要求的半径仅适用于

软表面。 
4．9．2   对于诸如副仪表板之类的构件，或属于 4．9．1 的其它车辆构件，如果满足下列条件，即使

可被附录 C 规定的装置触及，也不必进行附录 G 规定的吸能试验： 
 技术服务部门认为，由于安装在车辆上的约束系统的原因，乘员的头部不可能触及到该构件，或者， 
 采用附录 B 描述的方法或者等效的方法，制造商能够证明不会发生这样的接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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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章条编号与 ECE R21 章条编号对照 

 

本标准章条编号 对应的ECE R21章条编号 
1 1 
2 — 
3 2 

3.1 — 
— 2.1 

2.2 
2.2.1 
2.2.2 
2.2.3 

3.2 

2.2.3.1 
2.3 

2.3.1 
2.3.2 

3.3 

2.3.3 
3.4 2.4 
3.5 2.5 
3.6 2.6 
3.7 2.7 
3.8 2.8 
3.9 2.9 

3.10 2.10 
2.11 

2.11.1 
2.11.2 

3.11 

2.11.3 
3.12 2.12 
3.13 2.13 
3.14 2.14 
3.15 2.15 
3.16 2.16 

3.16.1 2.16.1 
3.16.2 2.16.2 
3.17 2.17 
3.18 2.18 
— 3 
— 4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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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5.1 
4.1.1 5.1.1 

5.1.2 
5.1.2.1 4.1.2 
5.1.2.2 

4.1.3 5.1.3 
4.1.4 5.1.4 
4.1.5 5.1.5 
4.1.6 5.1.6 
4.1.7 5.1.7 

4.1.7.1 5.1.7.1 
4.1.7.2 5.1.7.2 

4.2 5.2 
4.2.1 5.2.1 
4.2.2 5.2.2 
4.2.3 5.2.3 

4.2.3.1 5.2.3.1 
4.2.3.2 5.2.3.2 
4.2.4 5.2.4 
4.3 5.3 

4.3.1 5.3.1 
4.3.2 5.3.2 

4.3.2.1 5.3.2.1 
4.3.2.2 5.3.2.2 
4.3.2.3 5.3.2.3 
4.3.3 5.3.3 
4.3.4 5.3.4 

4.3.4.1 5.3.4.1 
4.3.5 5.3.5 
4.3.6 5.3.6 
4.4 5.4 

5.4.1 
5.4.1.1 4.4.1 
5.4.1.2 

4.4.2 5.4.2 
4.4.2.1 5.4.2.1 
4.4.2.2 5.4.2.2 
4.4.2.3 5.4.2.3 

4.5 5.5 
4.5.1 5.5.1 

4.5.1.1 5.5.1.1 
4.5.1.2 5.5.1.2 

4.5.1.2.1 5.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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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2.2 5.5.1.2.2 
4.5.1.2.3 5.5.1.2.3 

4.5.2 5.5.2 
4.6 5.6 

4.6.1 5.6.1 
4.7 5.7 

4.7.1 5.7.1 
4.7.1.1 5.7.1.1 
4.7.1.2 5.7.1.2 

4.7.1.2.1 5.7.1.2.1 
4.7.1.2.1.1 5.7.1.2.1.1 
4.7.1.2.1.2 5.7.1.2.1.2 
4.7.1.2.2 5.7.1.2.2 
4.7.1.2.3 5.7.1.2.3 

4.7.2 5.7.2 
4.7.3 5.7.3 
4.8 5.8 

4.8.1 5.8.1 
4.8.2 5.8.2 

4.8.2.1 5.8.2.1 
4.8.2.2 5.8.2.2 
4.8.2.3 5.8.2.3 
4.8.2.4 5.8.2.4 
4.8.2.5 5.8.2.5 
4.8.2.6 5.8.2.6 
4.8.2.7 5.8.2.7 
4.8.2.8 5.8.2.8 

4.8.2.8.1 5.8.2.8.1 
4.8.2.8.2 5.8.2.8.2 
4.8.2.9 5.8.2.9 
4.8.3 5.8.3 

4.8.3.1 5.8.3.1 
4.8.3.1.1 5.8.3.1.1 
4.8.3.1.2 5.8.3.1.2 

4.8.3.1.2.1 5.8.3.1.2.1 
4.8.3.1.2.2 5.8.3.1.2.2 
4.8.3.1.2.3 5.8.3.1.2.3 
4.8.3.1.2.4 5.8.3.1.2.4 
5.8.3.1.3 5.8.3.1.3 

4.8.4 5.8.4 
4.8.4.1 5.8.4.1 
4.8.4.2 5.8.4.2 
4.8.5 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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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 5.8.6 
4.8.6.1 5.8.6.1 

4.8.6.1.1 5.8.6.1.1 
4.8.6.1.2 5.8.6.1.2 
4.8.6.1.3 5.8.6.1.3 
4.8.6.1.4 5.8.6.1.4 

4.8.7 5.8.7 
4.9 5.9 

4.9.1 5.9.1 
4.9.2 5.9.2 

— 6 
— 7 
— 8 
— 9 
— 10 

附录 A — 
附录 B 附录 8 
附录 C 附录 1 
附录 D 附录 10 
附录 E 附录 9 
附录 F 附录 6 
附录 G 附录 4 
附录 H 附录 7 

— 附录 2 
— 附录 3 
— 附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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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规范性附录） 

动态确定的头部碰撞区的确认 
 
 

B．1．   就保护系统动态确定的头部碰撞区的确认 
B．1．1   与附录 C 描述的程序不同，申请人可通过负责试验管理的技术服务部门认可的程序来证明，

动态确定的头部碰撞区与该车型是有关的。 
B．1．2   检验动态确定的头部碰撞区的适当方法可以是下列方法中的一种。 
B．1．2．1   实车碰撞试验 
 关于安装在该车型上的保护系统，采用至少 48.3km/h 碰撞速度、相对于固定的刚性障碍壁±30°范
围的正面碰撞条件，来确定乘员的移动顺序。通常进行 0°、+30°及−30°的试验即可满足需要。 
 用第 5 百分位女性、第 50 百分位男性以及第 95 百分位男性成年假人代替乘员，来评价动态确定的

头部碰撞区。试验之前，按照制造商的规定，将每个假人放在推荐的乘坐位置。或 
B．1．2．2   滑车试验 

在 GB 14166 附录 F 图 F.1（或 ECE R16 附件 8）所示的减速度—时间图表（速度变化 50km/h）作

用下，使上述规定的假人族的各个假人，产生相当于实车正面碰撞试验（按照 B．1．2．1）中假人向

前的移动，研究移动顺序。 
 如果试验对象（通常为白车身）的中心线，与滑车纵向中心线夹角在±18°范围内，则认为各假人向

前移动的方向是令人满意的。通常进行 0°、+18°及−18°的试验即可满足需要。或 
B．1．2．3   模拟碰撞试验 
 按照上述 B．1．2．1 或 B．1．2．2 的规定，研究由上述 B．1．2．1 描述的假人族所代表的乘员

的移动顺序。模拟方法应该通过上述 B．1．2．1 或 B．1．2．2 规定的至少三个碰撞条件予以验证。 
B．2   动态确定的头部碰撞区包括用安装在该车型上的保护系统约束的乘员头部可能接触到仪表板的

所有区域。 
B．3   如果该车型可装备不同的保护系统，只需研究具有最低性能的保护系统。而驾驶员或乘员可解

除的保护系统应处于制造商在用户手册中建议和指定的状态。 
如果制造商规定保护系统一部分为常设非工作状态，那么，该部分应处于无效状态。 

B．4   制造商或其代表有权提交足以证明动态确定的头部碰撞区的计算、模拟、试验数据或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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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规范性附录） 

头部碰撞区的确定

 
C．1 头部碰撞区由车辆内部所有非玻璃表面组成，这些表面能与直径为 165mm的球头模型静态接触，

该球头模型为测量装置的一部分，该装置从胯关节铰接点到球头模型顶部的尺寸可在 736mm～840mm
之间连续调节。 
C．2 头部碰撞区可通过下述程序或者采用作图方法来确定。 
C．2．1  对于制造商指定的每一个乘坐位置，按如下方式放置测量装置的铰接点。 
C．2．1．1  可调式座椅  
C．2．1．1．1  放在“H”点（见GB11551 附录C）上； 
C．2．1．1．2  放在“H”点之前 127mm的一个点上，此点高度为座椅前移 127mm后“H”点的高度，或

者比原“H”点高 19mm（见附录D对C．2．1．1．2的注解）。 
C．2．1．2  不可调式座椅 

放在“H”点上。 
C．2．2  在车辆内部尺寸范围内，对于从胯关节铰接点到球头模型顶部的每一个可调尺寸，应确定位

于“H”点前能用测量装置测量的所有接触点（见附录D对C．2．2的注解）。 
将测量装置的测量臂设定在最小长度，胯关节置于后排座椅“H”点，如果球头模型超过了前排座椅

靠背，则在此项测量中找不到接触点。 
C．2．3  将测量装置置于铅垂位置，在通过“H”点的车辆纵向铅垂面两侧尽可能接近 90°范围内的诸铅

垂面内，向前和向下转动测量装置，测取所有可能接触的点。 
为确定接触点，测量装置测量臂的长度在任何一次测量过程中都不应改变。每次测量应从铅垂位置开

始。 
C．3． “接触点”系测量装置的球头模型与车辆内部某一部分相接触的一个点。球头模型向下的最大移

动位置应限制在该模型与位于“H”点之上 25.4mm处的水平平面相切的位置上（见附录D对C．3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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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资料性附录） 

对标准条文及附录的注解

 
 
D．1  对 3．3 的注解

基准区是在无内后视镜的情况下确定的。吸能试验也是在不带内后视镜的情况下完成的。摆锤不应

碰及内后视镜的固定座。 
这些条款所规定的位于方向盘后面的免除区域对于前排乘员的头部碰撞区同样有效。 
对可调式方向盘，当方向盘处于各种可能的驾驶位置时，都有一个免除区域，最终的免除区域缩减

为这些区域的共同部分。 
在有各种方向盘可供选择的情况下，应选用直径最小的、处于最不利状态的方向盘来确定免除区域。 

D．2  对 3．4的注解

仪表板上下分界线延伸到乘员舱的整个宽度上，当一条铅垂线沿车辆宽度方向移动时，为该铅垂线

与仪表板表面的最后切点所确定。如铅垂线与仪表板表面同时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切点，则应采用较

低的切点来建立仪表板上下分界线；对于副仪表板，如果不能用铅垂线与仪表板的切点来确定其上下分

界线，则可用一条比前排座椅“H”点高 25.4mm 的水平线与副仪表板的交点来确定其上下分界线。 
D．3  对 3．5的注解

在车身两侧，顶盖应自门沿上边缘开始。正常情况下，当车门打开时，顶盖两侧的界线即为剩余车

身部分的底边（侧视）所形成的外廓线。在车窗上方，顶盖侧面界线为一条连续的透明线（侧窗玻璃的

透光点）。对立柱来说，顶盖侧面界线为通过两边透光线之间的连线。对于如 3．7 和 3．8 定义的车辆，

在车顶关闭的情况下，3．5 的定义对于任何形式的活动车顶也有效。 

为了测量的需要，车顶向下的翻边可忽略不考虑，而将其视为车辆侧壁的形成部分。 

 
 

D．4  对 3．7的注解

非活动的后车窗可认为是一个刚性结构件。 
装有刚性材料非活动后车窗的汽车可视为 3．8 定义的活顶汽车。 

D．5  对 3．18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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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刚性材料的棱边与面板之间存在间隙，该棱边应倒圆，依间距的大小，其最小曲率半径在 4．1．1
的注解所列表格中给出。如果凸出高度等于或小于 3.2mm（按照附录 F 中 F．1 描述的程序测量），该

要求同样适用。 
如果该间隙位于应进行头型冲击试验的区域内，因零件移位导致试验过程中可被触及的棱边，也应

满足最小曲率半径为 2.5mm 的要求。 
D．6  对 4．1．1的注解

尖棱是指曲率半径小于 2.5mm 的刚性材料的棱边，但不包括从仪表板表面测量凸出高度小于 3.2mm
的情况。对于凸出高度小于 3.2mm 的情况，如果凸出高度不大于其宽度的一半，并且其边缘是圆钝的，

就可不对最小曲率半径提出要求。 
格栅零件若满足下表的最低要求，则应视为符合本标准规定： 

单位为毫米 
 平端格栅 圆端格栅 

格栅间距 最小片厚 e 最小半径 最小半径 
1 — 10 1.5 0.25 0.50 
10 — 15 2.0 0.33 0.75 
15 — 20 3.0 0.50 1.25 

 

 

D．7  对 4．1．2的注解

试验时，应判定位于碰撞区内用于加强的零件是否可能发生移动或凸起，以致增加乘员的危险或增

加伤害的严重程度。 
D．8  对 4．1．3的注解

这两个概念（仪表板上下分界线和仪表板的下缘）可能是有不同的。但是这条规定是包含在 4．1
内的（……在仪表板上下分界线之上……），因此，它仅适用于这两个概念可混用的地方。在这两个概

念不能混用的地方，即当仪表板的下缘位于仪表板上下分界线之下时，就可考虑参照 4．9 来执行

4．3．2．1。 
D．9  对 4．1．4的注解

如果拉手或拉钮的宽度尺寸等于或大于 50mm，并安装在一个宽度小于 50mm 的区域，其最大凸起

高度原本应采用附录 F 中 F．2 的测量仪器测量的，则其最大凸起高度应按照附录 F 中 F．1 的规定确

定，即用一个直径为 165mm 的球体，测定在垂直板面方向“Y”的最大变动量。横截面积应在与构件安

装表面平行的平面上测定。 
D．10  对 4．1．5的注解

4．1．4 和 4．1．5 是互为补充的条文；在执行 4．1．5 第一句的规定（即施加 378N 的力使构件

缩回或脱落）后，如构件缩回，且其凸起高度降至 3．2mm～9．5mm 之间，则接着执行 4．1．4。如

果构件脱落，则执行 4．1．5 的后两句规定（在施加力之前测量横截面的面积）。但是，如果实际情况

应执行 4．1．4 时（构件缩回到 9．5mm 以下和 3．2mm 以上），可由制造商决定在按 4．1．5 的规定

施加 378N 的力之前，按 4．1．4 的内容进行检查，这可能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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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378N 

 

 

 

 

 

脱落 

剩余部分高度≤9.5mm 

缩回 

凸出高度应在 9.5mm以下

 

4.1.4 4.1.5 

（原件横截面面积≥650 mm2） 

 

 

 

D．11  对 4．1．6的注解

由于存在软性材料，规定仅运用于刚性支架，凸出高度的测定仅对刚性支架。 
邵尔硬度的测量是在试验对象本身的样品上进行的，这样由于材料条件限制不能用邵尔（A）硬度

的方法进行硬度测量的地方，可用比较测量法来评价。 
D．12  对 4．2．1的注解

除了周围的金属支撑件外，脚踏板及其连杆和紧邻它的铰链可不予考虑。 
如果点火钥匙手柄的凸出部分由邵尔（A）硬度 60～80、厚度至少为 5mm 的材料组成，或者在所

有表面上覆有至少 2mm 厚的这种材料，则认为满足本条要求。 
D．13  对 4．2．2的注解

按下述规定确定手制动杆能否被触及： 
当手制动杆位于仪表板上下分界线上或其上面时（碰撞区内按 4．1 检验)，用附录 C 中规定的球头

模型。 
当手制动杆位于仪表板上下分界线以下时（此时按 4．3．2．3 的规定检验手制动杆），用附录 H

中规定的膝部模型。 
D．14  对 4．2．3的注解

4．2．3 所述的规定也适用于前排座椅“H”点之前、仪表板上下分界线以下并位于前排座椅之间的

搁板和副仪表板。如果一空腔是封闭的，可视其为杂物箱，不受这些规定的限制。 
D．15  对 4．2．3．1的注解

所规定的尺寸是指板件表面在覆盖邵尔（A）硬度低于 50 的材料之前而言的（见 4．2．4）。吸能

试验按附录 G 的规定执行。 
D．16  对 4．2．3．2的注解

假如搁板脱落或碎裂，不应造成危险的断面，这点不仅适用于边框，而且也适用于因受力而朝向乘

员舱的其它边缘。 
搁板强度最大的部位应看作是最接近固定装置的部分。此外，在施加力的作用下，“明显变形”应是

指搁板的弯曲变形，在与试验圆柱最初的接触点上测量，应该是肉眼可见的折叠或变形。弹性变形是允

许的。 
试验圆柱的长度至少是 50 mm。 

D．17  对 4．3的注解

“其它构件”应包括诸如车窗锁止按钮、安全带上部固定零件以及其它位于搁脚空间与门槛上的零

件，除非这些零件在前面的条款中已做了规定或者在这些条款中规定豁免。 
D．18  对 4．3．2的注解

在前围挡板与高出仪表板下缘的仪表板之间的空间，不受 4．3 规定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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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9  对 4．3．2．1的注解

考虑在所有使用位置时，3．2mm 半径可适用于 4．3 所提及的全部能被接触到的部件。 
作为特例，杂物箱只考虑其关闭位置，座椅安全带一般只考虑其扣紧位置，但对于任何具有固定贮

藏位置的构件，则规定在其贮藏位置上，其棱边应满足 3．2mm 半径的规定。 
D．20  对 4．3．2．2的注解

确定基准面的位置可采用附录 F 中 F．2 所规定的装置，并对基准面施加 20 N 的力。若不能做到

这一点，则应采用附录 F 中 F．1 所规定的方法，仍施加 20N 的力。 
危险凸出物的评定，由负责试验的部门决定。 
根据实际情况，即使初始凸出高度小于 35mm 或 25mm，也可对其施加 378N 的力，凸出高度是在

施加载荷下测量的。 
通常使用一个直径不大于 50 mm 的平端压头施加 378N 的纵向水平力，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则可采

用其它等效方法，例如除去障碍物。 
对于新式门把手，玻璃升降器操纵手柄有时被门护板包围，乘员膝部通常很难或者根本不可能接触

到手柄，在此情况下，经与制造商协商，由检测机构决定是否进行上述推力试验。 
D．21  对 4．3．2．3的注解

对于变速杆，其最远凸出部位是变速杆手柄或球形把手部分，它首先被一沿纵向水平方向移动的铅

垂横截面所接触。如果变速杆或手制动杆的任何部分位于“H”点以上，则可认为该杆件全部都超过了“H”
点的高度。 
D．22  对 4．3．4的注解

若通过最低的前排和后排座椅“H”点的水平面不重合，则需确定一个通过前排座椅“H”点并垂直于

车辆纵轴的垂直面，豁免区应相对于它们的各“H”点对前、后乘员舱分别考虑直到以上确定的垂直面为

止。 
D．23  对 4．3．4．1的注解

活动的遮阳板应考虑到各种使用位置，遮阳板的框架不应视作刚性支撑件（见 4．3．5）。 
D．24  对 4．4的注解

当进行顶盖试验，测量那些能被一个直径为 165 mm 的球体所接触到的凸出物和零件时，应除去顶

棚（邵尔（A）硬度低于 50 时）。当评价规定的半径时，应当考虑到顶棚材料的规格和特性。顶盖的试

验区应延伸至最后排座椅上的人体模型躯干基准线所限横向平面以上和以前的区域。 
D．25  对 4．4．2．1的注解（参见 3．18 关于“尖棱”的定义） 

向下的凸出量应按附录 F 中 F．l 的方法垂直于顶盖进行测量。 
凸出物的宽度应在与其轴线垂直的方向上测量。特别是顶盖的刚性拱架或加强筋，凸出于顶盖内表

面的凸出高度不应大于 19mm。 
D．26  对 4．5的注解

活动顶盖的任一条筋，如能被直径 165 mm 的球体所触及，则应满足 4．4 的规定。 
D．27  对 4．5．1．2、4．5．1．2．1 及 4．5．1．2．2的注解

当顶盖开启机构与操纵机构处于停止位置而顶盖关闭时，应满足全部规定。 
D．28  对 4．5．1．2．3的注解

即使初始凸出高度等于或小于 25 mm，也施加 378 N 的力。凸出高度是在加载时测量的。 
按附录 G 规定的冲击方向施加 378 N 的力，该方向与球头模型运动轨迹相切。施力时通常使用一

个直径不大于 50 mm 的平端压头，但对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则可使用其它等效的试验方法，例如

除去妨碍物。 
“停止位置”是指操纵机构在锁止时的位置。 

D．29  对 4．6的注解

敞蓬车顶的杆系并非滚翻保护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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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0  对 4．6．1的注解

风窗窗框上缘从风窗透明轮廓线以上算起。 
D．31  对 4．7．1．1的注解

参见 3．18 关于“尖棱”的定义。 
D．32  对 4．7．1．2的注解

在确定前排座椅靠背的头部碰撞区时，任何支撑座椅靠背必需的构件应视作座椅靠背的一部分。 
D．33  对 4．7．1．2．3的注解

座椅框架结构的衬垫也应避免可能增大乘员严重伤害风险的危险粗糙表面或尖棱。 
 
D．34  对附录C“头部碰撞区的确定”的注解 
D．34．1  对C．2．1．1．2 的注解

由制造商选用两种测定高度的一种。 
D．34．2  对C．2．2 的注解

当确定接触点时，在每次单独测量中，测量装置的臂长是不变的。每次测量从铅垂位置开始。 
D．34．3  对C．3 的注解

25.4mm 的尺寸是指从通过“H”点的水平面到与球头模型外轮廓下缘相切的水平切面之间的距离。 
 
D．35  对附录G“吸能材料的试验方法”的注释 
D．35．1  对G．4的注解

在做吸能试验时，对任一构件破损的处理，参见标准 4.1.2 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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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E 
（规范性附录） 

柱状试验棒在天窗及车窗“开口”中的典型位置

 

 

 

 
 

图 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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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员控制开关符号示例 
 

 

图 E2 
 
 
 

 
图 E3 

（ISO 2575：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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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F 
（规范性附录） 

测量凸出高度的方法 
 
 
F．1   为了测定一个安装于板上的零件相对于板件的凸出量，可使一个直径为 165 mm 的球体沿该零

件表面滚过并始终保持与它接触。从与零件开始接触起，测取球心在垂直于板面方向的变动量“Y”，在

所有变化“Y”值中的最大值即为凸出高度。 
F．1．1    如果板面和零件等表面覆盖有邵尔（A）硬度低于 50 的材料，则应在除去覆盖材料之后进

行测量。 
F．2   位于基准区内的开关、拉钮等构件的凸出高度应使用下述测量装置和程序进行测量。 
F．2．1    测量装置 
F．2．1．1    测量凸出高度的仪器由一个直径为 165 mm 的半球形的球头模型组成，在球头模型中部

有一直径为 50 mm 的滑动压头。 
F．2．1．2   压头端部平面与球头模型边缘的相对位置可通过一活动指针在刻度尺上读出。当测量装

置在被测构件上滑动时，指针就停留在最大测量值的位置上。测量时，其量程不应小于 30mm；为满足

测量要求，最小分辨刻度为 0．5mm。 
F．2．1．3   校准方法 
F．2．1．3．1   将测量仪器放在一个平面上，并使其轴线垂直于该平面。当压头平端与平面接触时，

将标尺调零。 
F．2．1．3．2   在压头平端与支撑平面之间插入一个 10 mm 厚的验规，检查指针所示读数是否与验

规厚度一致。 
F．2．1．4   凸出高度测量仪如图 F1 所示。 
F．2．2   测量程序 
F．2．2．1   将压头退回，使该仪器前部形成一个中空腔，推动活动标尺使之与压头接触。 
F．2．2．2   将仪器罩在被测的凸出物上，以不超过 20 N 的力使球头模型尽可能接触凸出物周围的

表面。 
F．2．2．3   推动压头，使其与被测凸出物接触，在刻度尺上读出该凸出物的凸出高度。 
F．2．2．4   调整球头模型测得最大的凸出量，并记录。 
F．2．2．5   如果两个或多个操纵件位置足够靠近，以致于同时与压头或球头模型接触，将对它们作

以下处理。 
F．2．2．5．1   当几个操纵件能同时纳入球头模型的中空腔时，应作为一个单独的凸出物对待。 
F．2．2．5．2   如果其它的操纵件由于接触球头模型而妨碍对某一操纵件的正常测量，应拆下这些

操纵件，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对该操纵件进行测量。随后，依次装复某个操纵件同时拆除其它的操纵件，

逐一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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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F1  凸出高度测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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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规范性附录） 

吸能材料的试验程序 
 
 
G．1 试验样品的安装 
G．1．1  吸能材料制成的构件应安装在车上固定它的结构支撑件上进行试验。如果可能，最好直接在

车身上进行试验。结构支撑件或车身本体应牢固地固定在试验台上，以免在撞击时发生移动。 
G．1．2  如果制造商有要求时，构件也可固定在模拟车上安装的夹具上。但应满足“构件—夹具”系统

与车上真实的“构件—结构支撑件”系统具有相同的几何结构，且前者的几何刚度不低于后者，而其吸能

能力又不高于后者。 
G．2 试验装置 
G．2．1  该装置由一个摆锤组成，其回转中心由球轴承支撑，摆锤在撞击中心处的折合质量为 6.8 kg。
摆锤的下端是一个直径为 165 mm 的刚性锤头，其中心与摆锤的撞击中心重合。折合质量计算公式如下： 

mτ = m ( l / a ) 
式中：mτ——摆锤撞击中心处的折合质量，kg； 

m ——摆锤总质量，kg； 
l ——摆锤重心与回转轴的距离，m； 
a ——撞击中心与回转轴的距离，mm。 

G．2．2  锤头上装有两个加速度传感器和一个速度传感器，用以测定在撞击方向上的各种数据。 
G．3 记录仪器 

所采用的记录仪器应达到下列测量精度要求： 
G．3．1 加速度 

准确度：实测值的 ± 5 %； 
数据通道的频率等级：对应于 ISO 6487（1980）600 级； 
横轴灵敏度：不小于刻度最低点的 5 ％。 

G．3．2 速度 
准确度：实测值的 ± 2.5 %； 
灵敏度：0.5 km/h。 

G．3．3 时间记录仪 
该记录仪能在全过程中进行记录，并能在 0.001 s 的间隔内记录出各个数值。锤头与试验构件刚开

始撞击接触的一瞬间，应标在试验记录上，用以分析试验。 
G．4 试验程序（见附录 D 对 G．4 的注解） 
G．4．1  对于被测试表面上的每个撞击点，撞击方向应是附录 C 中所述测量装置的球头模型轨迹的切

线方向。 
对于标准 4．3．4．1 和 4．4．2．2 中所述的零件进行试验时，测量装置的测量臂应延长至与被测

试零件接触为止，延长距离从胯关节铰接点到球头模型顶部之间以 1000 mm 为限。在 4．4．2．2 中提

及的不能被接触到的任何顶盖的拱架和加强筋，仍需服从标准 4．4．2．1 的规定，但有关凸出高度的

规定除外。 
G．4．2 撞击速度 
G．4．2．1  如果撞击方向与撞击点表面法线间的夹角小于或等于 5°，试验中应使摆锤撞击中心运动

轨迹切线与 G．4．1 规定的撞击方向相重合。锤头应以 24.1km/h 的速度撞击试验构件，对用于覆盖安

全气囊的盖板，则应以 19.3km/h 的速度进行撞击。为达到这一速度，可仅利用本身的动能，也可利用

一个附加的推动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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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2．2  如果撞击方向与撞击点表面法线间的夹角大于 5°，试验中可使摆锤撞击中心运动轨迹的

切线与撞击点表面法线相重合。此时试验速度应降低到 G．4．2．1 规定速度的法线分量。 
G．4．3 结果要求 

试验中，锤头的减速度超过 80g 的持续时间不应超过 3ms。 
减速度值应取两个加速度计读数的平均值。 

G．5 等效试验方法 
G．5．1 只要能取得上述 G．4．3 所规定的结果，允许采用其它等效试验方法。 
G．5．2 采用不同于 G．l～G．4 所述的试验方法时，试验人员有责任对所采用方法的等效性加以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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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规范性附录） 

用于标准 4．2．1 的测量装置和程序 
 

 
在采用下述装置及程序时，一切能被本装置所触及的构件（开关、拉钮等），均应视作有可能与乘

员膝部发生碰撞的构件。所有脚操纵的操纵件均视作脚踏板。 
H．1 测量装置 

测量装置简图如图 H1 所示。 

 
 

图 H1 
 
 

H．2 程序 
可将测量装置置于仪表板上下分界线以下的任何位置，并使： 
—— XX′平面与车辆的纵向中心平面平行； 
—— X 轴线在水平面上、下各 30°的范围内转动。 

H．3 在进行以上试验时，应除去邵尔（A）硬度低于 50 的所有材料。 

 

 

 

 

 

 
 


